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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決議書 
                         114年度檢評字第 50號 

請 求 人 李○○   住臺北市大安區○○路○○段○ 

                        ○巷○○號○○樓 

代 理  人  李○○律師 

            林○○律師 

受 評鑑 人  陳○○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列受評鑑人經請求人請求本會進行個案評鑑，本會決議如

下： 

   決   議 

請求不成立。 

   理   由 

一、 請求評鑑意旨略以：受評鑑檢察官陳○○為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其偵辦 112年度

他字第○○號請求人李○○，以及呂○○、曾○○、顏

○○、嚴○○等人，遭○○ ○○瓦○○﹒○○（中文姓

名：吳○○）提告妨害名譽罪嫌之刑事案件（下稱妨害

名譽案件）中： 

（一） 於民國 112 年 11 月 27 日訊問被告曾○○時，

語氣不佳，態度強硬，連番質問：「不確定的事

可以這樣亂傳嗎？你們確定嗎？你是當事人嗎？

當事人真的有反感嗎？我沒興趣知道你們的前

因後果！」，以此方式質疑被告等人貼文指摘○

○○○吳○○性騷擾女性之真實性，令被告曾

○○難以回應，且強勢要求被告曾○○勿要閃

躲問題，稱：「問什麼就答什麼！」。 

（二） 受評鑑檢察官復對被告呂○○庭呈物證之舉動，

數次告以：「那個無關，我沒有要問這個，我沒

興趣，你就回答到底有沒有辦法確定說的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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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並說：「我不想聽這個前因後果」、「我沒

興趣」等語 4、5次，甚至對被告呂○○說：「對

方是文學界有名的人，你這樣做適當嗎︖」。 

（三） 另，受評鑑檢察官一再提問被告嚴○○是不是

女生，令人感受特定性別如女生才會對性騷擾

感到不舒服，構成對性別歧視之言語。 

（四） 於 112年 12月 21日受評鑑檢察官實施訊問時，

態度不耐煩，並訓斥嚴○○於系爭案件所為貼

文行為，是「年輕人當鍵盤俠」。 

（五） 請求人認為：1.受評鑑檢察官就問案態度不佳，

屢次於當事人陳述時多次逕行打斷，復以強勢

反問質疑當事人所言不實，使當事人回答時深

受干擾與壓力，已悖於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2 條

所要求之公正、客觀，亦允非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13 條第 1 項所稱之合宜專業態度。2.受評鑑檢

察官多次追問嚴○○之性別，似僅因其性別即

推認於臉書帳號貼文動機可議、真實性堪慮，顯

有性別偏見，有違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6 條第 2

項、第 13條之規定。 

（六） 綜上所述，因認受評鑑檢察官有違反檢察官倫

理規範第 2 條、第 6 條第 2 項以及第 13 條等，

情節重大，有法官法第 89條第 4 項第 7款之應

付個案評鑑事由，爰依同法第 89 條第 1項準用

同法第 35條第 1 項第 4款規定，請求對受評鑑

檢察官進行個案評鑑。請求人除欲到會陳述意

見並聽取錄音影檔案之外，並檢具受評鑑檢察

官過去於 94年間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記

過壹次」之議決書，促請本會依法官法第 35條

第 6 項之規定調查受評鑑檢察官近年偵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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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模式與整體人格圖像，以作為懲戒輕重

之依據。 

二、 受評鑑檢察官提出意見書要旨略以： 

（一） 為訊及是否得提出證據證明有相當理由足認其

所言為真實，並避免請求人提出幽靈抗辯，有必

要訊問資訊來源提供人之姓名、性別，以確認資

訊提供者確有其人。然請求人多次閃避未針對

本人訊問回答，本人要求其針對問題回覆，以辨

別有無妨害名譽之故意。 

（二） 請求人就本人關於犯罪構成要件所訊及問題多

次閃躲，以非關構成要件之事實為回答，當場遭

本人制止，告知妨害名譽應證明所為言論有義

務證明為真正或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而非

單純供述其相信為真實可以搪塞。其認為檢察

官訊問「超兇」，尚屬請求人之主觀感受，不足

以當為評鑑之理由。 

（三） 該案證人證陳「因對方即告訴人是文學界有名

大師」，本人遂接續其話語詢問「對方稱既是文

學界有名之大師」，此「文學界名人」對話乃延

續證人自述話語之用字，並非強調該案告訴人

社會名氣而有抨擊其言論等偏頗情事。 

（四） 請求人等未經求證而以文字於社群媒體中發表

任意抨擊他人名譽，即使未抨擊他人名譽，以社

群媒體透露方式傳述任何事實，均為社會上普

論之「鍵盤俠」，此言論並無褒貶含意。 

（五） 綜上，本人確實聽取被告抗辯內容再度傳訊確

認其所言是否本於善意，就被告利益充分調查，

並無違法失職之處。 

三、 本會函請臺中地檢署提供 113 年度偵字第○○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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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 11 月 27 日、112 年 12 月 21 日偵查庭錄音影像

檔暨訊問筆錄，經本會全體出席委員完整勘驗上開二次

偵查庭影音檔案，並充分審視請求人之書面意見，對於

受評鑑檢察官於上開妨害名譽案件之上述期日庭訊時，

有無笑謔、怒罵或涉及偏見、歧視或不當之差別待遇等

情而有違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2條、第 6 條第 2 項以及第

13條且情節重大而有法官法第 89條第 4項第 7款之應

付個案評鑑事由，已有充分之心證。請求人固主張到會

陳述意見，惟本案受評鑑檢察官有無應付懲戒之事實係

仰賴庭訊影音之勘驗結果，本會既已勘驗上開庭訊影音，

請求人之書面意見亦已經過充分之調查與審視，顯無必

要依檢察官評鑑實施辦法第 6 條第 1 項之規定到會陳

述意見。另就請求人聲請到會聽取庭訊影音檔案之部分，

由於庭訊影音內容涉及其他被告或證人之個人資料保

護，且其陳述亦基於公益有保密之必要，本會依檢察官

評鑑實施辦法第 6 條第 3 項但書第 3 款及第 4 款之規

定，不予同意，併此說明。 

四、 關於請求人之主張，本會判斷如下： 

（一） 法官法第 18 條規定：「法官不得為有損其職位

尊嚴或職務信任之行為，……。」依同法第 89

條第 1 項規定，前開有關法官之規定於檢察官

準用之。又同法第 86 條第 1 項規定：「檢察官

代表國家依法追訴處罰犯罪，為維護社會秩序

之公益代表人。檢察官須超出黨派以外，維護憲

法及法律保護之公共利益，公正超然、勤慎執行

檢察職務。」第 89條第 4項第 7 款、第 7項規

定：「（第 4項）檢察官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應付個案評鑑：……七、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

情節重大。……。（第 7 項）檢察官有第四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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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列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

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6條第 2項：「檢察官應本於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之價值理念，不得因性別、種

族、地域、宗教、國籍、年齡、性傾向、婚姻狀

態、社會經濟地位、政治關係、文化背景、身心

狀況或其他事項，而有偏見、歧視或不當之差別

待遇。」第 13 條第 1 項：「檢察官執行職務，

應本於合宜之專業態度。」同條第 2項：「檢察

官行訊問時，應出以懇切之態度，不得用強暴、

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正方法，

亦不得有笑謔、怒罵或歧視之情形。」至於檢察

官違失上開規範之情節是否重大及有無懲戒之

必要，則應依具體案件，審酌被付懲戒人違失行

為的動機、目的、手段、違反職務義務的程度、

對公務秩序或侵害的法益所生的損害或影響，

以及對被付懲戒人所生的警惕效果等情狀，以

為判斷。 

（二） 就整體問案態度而言，受評鑑檢察官於上開二

次庭訊過程當中，確實有口氣較為激動急促，強

勢打斷被告或證人陳述的問案方式，如 112 年

11 日 27 日庭訊時，受評鑑檢察官：「你們都這

樣不負責任轉述來轉述去就沒事就對了？」

（15:42:11（影片中之時間戳記，表示時：分：

秒，以下同)）「你自己有沒有做過，針對檢察官

的問題回答。」「你自己去轉述人家的經驗，你

自己有求證過嗎？」（15:42:19）。又如 112 年

12 月 21 日庭訊時，受評鑑檢察官於開庭結束

時，告誡被告及證人：「你們自己既然來到這邊，

又請了律師，自己就要知道什麼話可以在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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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講，真正看過的人才有資格講話。沒有看過的

人也要認真求證才可以。」而被告要求移轉管轄

時，受評鑑檢察官即回應：「移轉管轄之事我都

說過了，不要讓我再講多次」(15:43:28)口氣不

耐，且不願被告再多發言。從請求評鑑意旨指摘

之具體對話內容而言，依勘驗庭訊錄音影像之

結果，以下片段有口氣較為激動急促或打斷陳

述，較為強勢之問案態度： 

1. 112 年 11 日 27日庭訊時，受評鑑檢察官針

對被告呂○○是否確實有盡到求證義務，提

出連番質疑：「嚴○○是女的嗎？」「是嚴○

○的自身經驗嗎？」（呂○○回答「不是」），

並接連質疑：「那叫求證嗎？」（呂○○回：

我認為我盡了我可能找到的線索，並且

我....）、「這樣並沒有（算是求證），瞭解

嗎？」、「嚴○○有沒有說謊，你能確定嗎？

嚴○○的來源是真的假的你能確定嗎？你

先回答我這個問題可以嗎？」（呂○○回答

「我相信他」），受評鑑檢察官即反駁：「你不

能確定是不是！針對檢察官的問題回答！」

（呂○○回答「我不能確定。....李○○有

成立一個 metoo....」）、「針對檢察官的問題

回答，不要給我扯到別的地方去。」並且質

問：「李○○所言是真是假，你能確定

嗎？....那些證詞是從哪裡來的，是他自己

編的，還是確有其人？你每個證詞都有看過

本人嗎？...這樣叫做盡了你的求證責任了

嗎？」（15:43:57）隨後，當呂○○欲提出要

求，希望能向受評鑑檢察官進一步補充其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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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的關連性時，受評鑑檢察官則

回：「不用，這也不是我關心的」(15:50:55) 

2. 其次，於同日庭訊時，受評鑑檢察官接著訊

問被告曾○○所求證確認之人是否都是親

身經歷之人時，曾○○回答：「鄭○○，他是

在現場的人，我有把我們的對話錄音。」受

評鑑檢察官則反駁道，求證一定是要親身經

歷的受害者，並且認為所謂的求證必須要確

係為真，「他（鄭○○）講的話是否真實，你

知道嗎？」（曾○○回「我相信，因為...」），

受評鑑檢察官則打斷曾的陳述，質疑：「我沒

有問你相不相信，你是用什麼方式確認他是

真實？」（曾○○回「我打電話詢問他，他是

當天....」），受評鑑檢察官又馬上打斷曾○

○的發言，回：「你不用再回答了，檢察官沒

有那麼多興趣知道你們的前因後果。」

（15:48:02）之後，當曾○○想要說明他有

跟被害者求證過，只不過被害者是間接回應，

受評鑑檢察官語帶高昂地說：「不要越扯越

遠了！檢察官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15:57:00） 

3. 再者，於 112年 12月 21日庭訊時，受評鑑

檢察官訊問嚴○○，嚴○○陳述其在臉書上

撰寫內容，並且說明當天在現場有看到告訴

人跟女性被害者坐的很近，疑似被害者在哭，

但沒有看得很清楚，跟在臉書貼文所陳述的

內容相符。受評鑑檢察官即說：「那這樣就跟

他騷擾事件有關？這很糟糕啊！你們這些

人喔，你們自我好好檢討檢討自己，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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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巴沒有謹慎一點喔，就惹來這些事情。」

（15:30:20） 

4. 同日庭訊，受評鑑檢察官訊問請求人李○○，

請求人說他有親眼看見告訴人對被害女性

「上下其手」，受評鑑檢察官即高聲追問：

「上下其手的內容是什麼？什麼叫上下其

手？我不懂欸。」請求人回：「就是看到在摸

他的胸部。」受評鑑檢察官即道：「你看到他

在摸他的胸部，卻告訴我說據那個女生說他

在摸他胸部？」且無待其完整回話，亦不給

予請求人足夠充分的時間進行陳述，即打斷

說：「聽清楚我講話！不要跟我搶話！我讓

你回答的時候再回答。」（15:32:20） 

（三） 至於請求評鑑意旨中提及，受評鑑檢察官訓斥

被告嚴○○於系爭案件所為貼文行為，是「年輕

人當鍵盤俠」之部分，經查，係 112年 12月 21

日偵查庭正要結束之際，受評鑑檢察官未指定

特定對象（因此並未特定針對嚴○○），對著欲

起身離席之被告及證人說：「當鍵盤俠要小心一

點！」、「你們都已經那麼大了，事情道理不用我

講啊，真正的事實、求證過的事實，無論如何網

路對人影響都很大，自己要注意。好啦，都簽名

了可以回去了。」（15:43:38）並無口氣惡劣或

訓斥之態度。 

（四） 綜合以上勘驗庭訊影音檔案之內容，本會認為

受評鑑檢察官口氣雖然不甚溫和，但尚未以強

暴、脅迫之方式，更遑論以利誘、詐欺、疲勞訊

問或其他不正方法進行訊問，應無違反檢察官

倫理規範第 13條第 2項之情形。至於問案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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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佳，屢次於當事人陳述時多次逕行打斷，復以

強勢反問質疑當事人所言不實之部分，亦難謂

達笑謔、怒罵之程度。 

（五） 另就請求評鑑意旨提及受評鑑檢察官存在偏頗、

不公正之情事，本會認為雖然受評鑑檢察官問

案態度不佳，然就整體問案內容觀察，其仍舊針

對被告是否確係盡到查證義務一事進行確認，

並未失之偏頗。另查同署 113 年度偵字第○○

號不起訴處分書（曾○○部分），主要是受評鑑

檢察官依據證人謝○○到庭證述親眼見告訴人

酒後的行為舉止，並有提出上述被告拉扯在場

女子之紀錄片截圖影像，故認定告訴人對在場

女性為肢體上接觸之不禮貌行為屬實，被告所

為言論並非不實而為不起訴之處分。是以，受評

鑑檢察官仍然依據證人證述及其他物證確認被

告等人所言並非不實，而做出對請求人等有利

的認定，尚難謂有偏頗不公正之情形。 

（六） 另關於請求評鑑意旨中提及受評鑑檢察官多次

追問嚴○○之性別，並僅因其性別即推認於臉

書帳號貼文動機可議、真實性堪慮而有性別歧

視之情形，本會經勘驗上開庭訊影音後可知，受

評鑑檢察官當時詢問被告之消息來源（嚴○○）

之性別，目的是為了要確認嚴○○是否就是該

位女性被害者本人，以便檢視被告等人有無盡

到查證義務，若否，則被告僅是間接透過他人轉

傳。遍查二次庭訊影音檔案，受評鑑檢察官並無

多次追問嚴○○性別或因其性別而推認於臉書

帳號貼文動機可議、真實性堪慮之事實。故本會

無從認定受評鑑檢察官有因性別刻板印象或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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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而有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6 條第 2 項、第

13條之情事。 

（七） 另請求人認為受評鑑檢察官訓斥嚴○○於系爭

案件所為，是「年輕人當鍵盤俠」。然如前所述，

經勘驗庭訊影音後，本會認為受評鑑檢察官並

未針對特定對象訓斥之意。又查「鍵盤俠」一詞

為網路流行用語，原意是指在現實生活中膽小

怕事，而躲在網路上發表正義感發言的人群，亦

即僅能在網絡上毫無顧忌談笑風生，卻不敢在

現實生活中展現同樣的形象，雖然略帶有貶意，

且帶有「膽小」的負面意涵，然在本案的脈絡下

並不顯著。受評鑑檢察官毋寧是借用此語提醒

在網路上發表具有個人正義感的相關發言時，

應該更加留意小心，故本會認為此語並未達於

偏見、歧視或不當之差別待遇。 

（八） 至於請求人檢具受評鑑檢察官過去於 94年間經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記過壹次」之議決書，

促請本會依法官法第 35條第 6項之規定調查受

評鑑檢察官近年偵查案件之行為模式與整體人

格圖像之部分，關於此部分之主張，請求人所附

之記過壹次議決書，時間間隔已達 20年，且其

懲戒事由與本案並無相關，本會實無從藉 20年

前之前案認定受評鑑檢察官於本案有付懲戒必

要，且本案請求評鑑之部分並不成立，故亦無須

再依職權調查其他未經請求之部分。 

五、 據上論結，受評鑑檢察官問案態度固然非佳，然應無違

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2 條、第 6 條第 2 項以及第 13 條

之情形，無法官法第 89 條第 4 項各款所列情事，應為

請求不成立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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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主 席 委 員   林邦樑 

                        委 員   杜慧玲（請假） 

                        委 員   李靜怡 

                        委 員   林俊宏 

                        委 員   林思蘋 

                        委 員   郭玲惠 

                        委 員   曾淑瑜 

                        委 員   黃士軒 

                        委 員   盧永盛（請假） 

                        委 員   賴正聲 

                        委 員   蕭宏宜（請假） 

                        委 員   謝煜偉 

                        委 員   蘇慧婕 

（依委員之姓名筆劃由少至多排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 記 官  顏君儀 

 


